
教师教育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评比方法（试行）

依据学校有关文件和通知精神，结合我院情况，按照“全面发展、学术优先”原则，将我院优秀毕业生评比候选条件制定如下。

一、符合《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试行）》中关于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选和当年研工部评选通知补充规定的基本条件：

    （一）按照《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试行）》中规定的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条件进行（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学院同年级同专业前30%内；

    2、在读期间至少获得过1项奖学金或荣誉称号；

    3、在规定学制内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获得学位；

    4、毕业论文成绩优良；

    5、就业态度端正；

    6、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条件可适当放宽。

说明：学业奖学金不属于上述第2条中的“奖学金”范围。奖学金范围包括：国家奖学金、学术创新奖学金、成才奖学金、动感地带奖学金等。

（二）评选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除上述条件要求外，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在学术、科研方面表现突出，如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或在重大课题研究中承担重要责任并取得一定成绩等；

2、某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曾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说明：高水平成果和省部级以上奖励的认定参照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如第一轮评不足，则按照以下规定操作：“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学院同年级同专业前30%内”可放宽到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平均值在学院同年级同专业前30%内。小学科小专业综合测评排名超出30%，需在同年级同专业排名前2名。

    （四）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非定向研究生、毕业论文成绩优秀者及自愿到欠发达地区就业的毕业生。
    二、在符合学校条件基础上，学院按以下标准依次推荐：
    （一）三年制学术型研究生：

    1、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奖或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或出版专著。

    2、发表一级期刊论文，或出版编著，或获得省级学科竞赛奖(包括主持“新苗计划”并立项)或主持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学术创新奖学金。（以上同样按照先后顺序依次推荐。）
    3、发表二级期刊论文，或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标兵。

    4、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或优秀研究生干部两次。

5、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或优秀研究生干部一次并获得一次单项奖。

6、发表三级期刊论文。
    7、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或优秀研究生干部一次，或者获得两次单项奖。
    8、获得一次单项奖。单项奖的推荐次序依次为学术创新优秀奖、社会工作优秀奖、文体活动优秀奖。
 同等条件下，依据参评人获奖或成果的等级、数量依次推荐。

    （二）两年制专业型研究生：
    1、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奖或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或出版专著。

    2、发表一级期刊论文，或出版编著，或获得省级学科竞赛奖(包括主持“新苗计划”并立项)或主持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学术创新奖学金。（以上同样按照先后顺序依次推荐。）
    3、发表二级期刊论文，或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标兵。

    4、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或优秀研究生干部一次。

6、发表三级期刊论文。
    7、获得一次单项奖。单项奖的推荐次序依次为学术创新优秀奖、社会工作优秀奖、文体活动优秀奖。
 同等条件下，依据参评人获奖或成果的等级、数量依次推荐。

    三、其他规定
1、符合条件的同学自主申报，逾期未申报不再受理学生申请。
2、符合以上条件，但未被列入省优、校优推荐名单的，统一评为第一批院级优秀毕业生。第二批院级优秀毕业生另行组织评选，依据参评人的学术成果等级、数量、获奖情况评定，各专业的各等级优秀毕业生总数比例大致相同。

3、符合学校省优校优评比条件，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很好地提升了学校和学院美誉度，经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可直接推荐为省级或校级优秀毕业生或评定为院级优秀毕业生。

4、以上规定从2012届毕业生开始实行，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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